
文件編號：PU-101B0-D-0607-2025021801 
管理單位：綜合業務組   
版次：02 
頁數：1/1 

 
文件名稱：休學/退學申請書 
20250218 修 
機密等級：內部限閱 
紀錄編號：101B0-    年   月   日- 

 

靜宜大學 休學/退學 申請書 
請

擇

一

勾

選 

□ 1.本人已成年(滿 18歲)，自行決定轉知家長(或監護人)。 

□ 2.本人未成年(未滿 18歲)，已經家長(或監護人)同意申辦休學/退學。 

家長(或監護人)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蓋章：              

□ 3.本人已成年(滿 18歲)，家長(或監護人)已知悉本人申辦休學/退學。 

家長(或監護人)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蓋章：             

學生已成年申辦休學/退學者，得免附家長同意書。惟考量學生於求學階段，可能在面對課業壓力或生活適應等情況不

一，故積極建議學生於提出申辦休學/退學前，與家長(或監護人)及班級導師多方商談，審慎評估決定。 

 

學生資料 

系級班別  

申 請 人 (學生簽名)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學    號  手  機  

申請事項 

□ 退學 □ 休學 
類別： □ 新辦 □ 繼續休學 

期間： □ 1學期 □ 1學年 

請「擇一」勾選原因： □傷病因素 □經濟因素 

□工作因素 □志趣不合 □懷孕因素★ □育嬰因素★ 

□出國因素 □重考因素 □轉學因素 □學業因素(限休學) 

□家人傷病(限休學) □適應不良(限休學) □兵役★(限休學) □考試訓練(限休學) 

□論文(限研究生) □生涯規劃(限退學) □就讀研究所(限退學)  

★依學則規定，因應徵召服役(至服義務役期滿為限)、懷孕、生產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(至多以二年為限)者，應檢具

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休學而不列計休學年限。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凡申請休學/退學學生請檢具下列資料，至綜合業務組領取「程序單」並完成簽核： 

1.本休學/退學申請書；2.貼妥 28元郵票信封 1個(繼續休學、新生需 2個信封)；3.交還所借之書籍、

儀器及其它借用物品。 

二、因申辦學生至出納組核章的日期，涉及學雜費之有無退費或退費金額多寡，務請留意本單之簽核時程，

以免影響個人權益。學生休學/退學退費標準詳細說明，請參閱總務處出納組網頁或向出納組洽詢。 

三、男生申辦休學/退學若已依規定經兵役承辦人簽章且緩消資料已送兵役單位者，即不能註銷休學/退學。 
 


